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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范围问题

周汉华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范围是各国立法时

都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它主要涉及两个

方面的判断或选择 :第一是公共部门与私营部

门的选择 ,第二是计算机处理信息与手动处理

信息的选择。

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选择

对于这个问题 ,各国或地区立法的模式差

异比较大。既有在一部法律中间不加区别地适

用于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 ,也有在一部法律

中分章规定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 ,也有通过

不同法律分别规定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 ,还

有法律只适用于公共部门的。

从个人信息保护的角度来看 ,不论是公共

部门还是私营部门 ,只要掌握大量的个人信息 ,

均存在滥用或侵犯个人权利的可能。尤其在信

息通讯技术高度发达、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

成本越来越低的环境下 ,这种可能性只会越来

越大。因此 ,我们认为 ,从理论上讲 ,实际上不

存在所谓选择问题 ,个人信息保护法必须同时

适用于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 ,以加强对个人权

利的保护。因此 ,从大部分国家的立法情况看 ,

选择的均是不加区别地将法律适用于公共部门

与私营部门。

少数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在法律的适用范围

上有其他的处理方式 ,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两

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考虑各自法律体系的特

点。例如 ,在大陆法系国家 ,由于存在公法与私

法的划分 ,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传统上适用不

同的法律规则 ,不便于在一部法律中同时规定

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法律义务。即使规定在

一部法律中 ,也应分章区别加以规定。这种考

虑在德国、韩国、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中

体现得比较明显 ,制度设计的效果也比较好。

二是考虑法律规制的强度。一些国家或地区认

为 ,为了保持信息的有效流动 ,提高企业的效

率 ,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 ,对企

业的规制不能太多 ,更多地应通过市场机制或

者行业自律机制解决问题。比如在美国 ,联邦

隐私权法就只适用于联邦政府 ,而且 ,美国也没

有打算制定一部一般性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另

外 ,在韩国 ,对于私营部门 ,政府制定了指导性

的指南 ,供其处理个人信息时参考适用。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应该采用统分结

合的方式 ,既要有平等适用于公共部门与私营

部门的规定 ,又要分别规定对政府机关与其他

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同的义务。这种处理方式主

要是考虑到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

A. 从立法资源有限性的角度看 ,我国现阶

段很难对个人信息保护分别制定几个法律 ,分

别适用于不同的主体。因此 ,与其因为立法技

术上的原因而拖延整个立法的进程 ,还不如通

过制度设计尽快启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B. 统分结合的方式虽然和近年来我国的

行政法单独立法方式有比较大的区别 ,使一部

法律中间既涉及到行政法律关系 ,又涉及到平

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使个人信息保护

法在归入哪个部门法问题上出现不确定性。但

是 ,应该看到 ,任何一部法律中实际上都涉及到

公法与私法两个方面的法律关系 ,要使法律关

系纯而又纯是很难的。不应该根据部门法的理

论分类来决定法律的内容和范围。更重要的

是 ,这种统分结合的方式可以有效地利用我国

现有的行政法与民事法律救济机制 ,解决法律

的执行问题。

C.从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来看 ,尽

管主要的问题是政府机关掌握的个人信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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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甚至不准确、个人无法获知 ,但是 ,与此同

时 ,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个人信息所造成

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尤其是一些跨国企业 ,利用

其信息优势牟取不当利益或竞争优势的事例也

开始出现。因此 ,制定一部既适用于政府机关 ,

又适用于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法律 ,具有多

方面重要的现实意义。

D.其他国家或地区已有类似的立法先例

(如德国、我国台湾地区) ,实践中证明是可行

的。

E.这种立法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有较

强的适应性。随着立法资源瓶颈制约因素的消

失 ,如果需要 ,以后完全可以从统分结合的方式

向完全的分别单独立法方式过渡 ,对不同主体

制定不同的法律。

同时 ,对于政府机关 ,我们认为应采用行政

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所调整的主体范围 ,即除

国家行政机关外 ,还包括其他行使行政管理职

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主体 ,如具有行政

管理职能的行业协会、公用事业单位、事业单位

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等。因此 ,确定某一

主体是否属于政府机关范畴 ,除依据国家行政

机关的形式标准外 ,某些情况下还要依据是否

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标准。

只要具备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

两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 ,都足以构成政府机关

的实质条件。当然 ,鉴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中行政主体的范围一直不是非常明确 ,这一规

定在实施中还要根据个案逐步明确其适用范

围。换句话说 ,政府机关的范围具有一定程度

的伸缩性或者灵活性 ,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明确。

当然 ,即使某些主体经过判断不属于政府机关 ,

仍可以将它归入“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同样

需要受到本法的规制。

由此看来 ,政府机关的主体范围是相对较

窄的 ,不包括诸如立法机关和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等司法机关。之所以作这种限定 ,主要是

因为救济机制的制约。如果将这些国家机关均

纳入“政府机关”范畴 ,就无法适用现行的行政

法律救济制度 ,进而会影响整部法律的实施效

果。同时 ,就实际情况看 ,大量处理个人信息的

主要是行政机关 ,立法机关所处理的个人信息

比较少 ,司法机关所处理的个人信息要么因为

涉及案件的审理而不能公开 ,要么可以通过审

判公开制度或检察公开制度予以解决 ,因此 ,将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主要调整对象集中在行政机

关是由道理的。如果实践证明确有必要对立法

机关与司法机关的个人信息活动加以规定 ,也

可以参照个人信息保护法 ,另外制定单行规定。

对于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 ,我们认为应采

用比较宽泛的界定。只要是根据个人信息保护

法的规定进行个人信息处理的个人、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 ,都属于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 ,都平等

地受法律的制约。之所以将个人也纳入法律的

调整范围 ,主要的考虑是 :A、与各国通例保持

一致 ,因为几乎所有的域外立法均将个人纳入

法律的调整范围。B、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 ,尤

其是互联网的普及 ,使个人可以非常低成本地

从事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如果对这些活动不加

规制 ,会使个人信息权利面临极大的威胁。C、

我国新修订的合同法早已承认自然人的独立法

律地位 ,将个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不存在任

何法律障碍。

计算机处理信息与手动处理信息的选择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应采用大多数国

家或地区的通行做法 ,明确规定法律同时适用

于计算机方式处理的信息和手动方式处理的信

息。在我国 ,由于文字和档案管理制度历史久

远 ,加之许多个人信息处理仍未完全实现计算

机化或者自动化 ,明确法律适用于手动方式处

理的信息 ,不但可以减少法律适用的模糊区域 ,

防止规避法律的现象大量出现 ,而且 ,对于真正

保护个人权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 ,

在这个问题上也应参考域外立法的普遍经验 ,

将手动方式处理的信息限制在“根据一定的编

排标准或检索方式”进行处理的个人信息 ,而不

是所有的手动处理信息。这样的限定对于降低

立法的社会成本 ,提高执法的有效性 ,切实保护

个人的信息权利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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